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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人们的维权观念不断增强，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
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为我们很多人所熟知。
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几乎可以这样说，我们时时处处都是一个消费者。
因此，知悉、了解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知识，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懂得用法
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是每一个消费者都应该做到的。
　　本卷辑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案例十余个。
我们选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案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接相关的案件，原
告起诉时直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法院在判决时直接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相关案件；还
有一类案件虽然原告或是法院在起诉或判决时并没有直接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我们认为这
些案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息息相关，因此，也选编在这里。
这两类案件主要涉及消费者购买不合格产品引发的纠纷案件、因对消费者做引人误解的宣传引发纠纷
的案件、因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要求引发纠纷的案件、因对消费者欺诈引发纠纷的案件，等等。
这些案件的消费者有的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有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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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告家具城辩称：被告家具城与被告王广洲之间系柜台租赁关系，被告家具城收取费用后尽到了合理
范围内的质量监管义务。
原告所患疾病与购买的甲醛超标的家具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其在购买家具之前就患有过敏性紫
癜，法医鉴定也指出原告所患疾病除环境因素外，还与其自身的过敏性体质有关。
对原告单方委托所做的鉴定结论，被告方不予认可。
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被告家具城不应承担终极赔偿责任。
即使承担法律责任，也应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所得利益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被告王广洲辩称：原告从被告王广洲的明洋经营部购买诉争家具是事实，该经营部现已注销。
被告王广洲同意被告家具城的答辩意见，原告所称的疾病与被告王广洲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而且原告在购买家具之前就患有诉称疾病。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被告王广洲已给付原告3900元。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法院认定事实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5年被告家具城成立，其经营范围包括
：家具、百货销售、场地出租等。
2003年10月，被告王广洲在被告家具城内租赁102号摊位，注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明洋经营部”，开
始进行租赁经营，其自行购买有关木材并制作成家具进行销售。
被告家具城收取了被告王广洲每月摊位费450元、服务费300元，并收取了3000元质量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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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选编》：百姓维权实用案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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